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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公共场所烟民依旧吞云吐雾
为利益，有的经营者假装看不到
本报记者 李芳芳 王颜 见习记者 刘来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按照卫生部要求，7 大类 28
小类室内公共场所将全面禁烟，经营者须在这些
公共场所设置醒目的禁烟警语和标志。饭店、餐
厅、网吧将取消吸烟区，一旦出现违规吸烟情况，
经营者将受罚。细则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
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室外公共场所设
置的吸烟区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公共场
所不得设置自动售烟机；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开
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
烟者进行劝阻。细则还进一步明确了执法主体、强
化了公共场所经营者的责任、加重了处罚力度等。

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所提出的公
共场所包括 7 个大类，28 个小类。分别为：宾馆、
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
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
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体育场(馆)、游泳场
(馆)、公园；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商
场(店)、书店；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
工具等。

现状
图书馆、KTV，

吸烟无人来制止

2 日下午，记者来到泰安汽
车站北区，看到进入候车厅的显
眼位置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
识。走进候车厅，虽然正值“五一”
小长假客运高峰期，但在候车厅
内鲜有旅客吸烟。车站副站长薛
爱玉告诉记者，从很早之前，车站
就明令禁止吸烟。

“按照要求，只要旅客进入车
站，就必须把烟掐掉。”薛爱玉说，
为了真正做到禁烟，车站工作人
员不断地在站内巡视，一旦发现
有乘客吸烟，就立即向前劝阻。

“如果乘客吸烟，工作人员却没有
向前制止，按照车站严格的考核
制度，就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处
罚。”薛爱玉表示，正是由于各方
面严格有力的措施，在车站内基

本上不会出现乘客吸烟的情况。
采访中，薛爱玉还告诉记者，前一
阵，听说国家要出台公共场所禁
止吸烟的规定，车站取消了设在
室内的吸烟室，全面做到禁烟。

“经常看新闻得知从 5 月 1
日起，室内公共场所也要禁烟了，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我们正在做
警示牌放在大厅，提示顾客尽量
不要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丽景
广场酒店餐饮部经理赵磊说，酒
店从开业起，就尽量在控烟这方
面做好工作了，比如餐厅所有的
餐桌上都摆放了“请勿吸烟”的提
示牌。另外，酒店还把八楼客房部
做成了“无烟楼层”，楼层的服务
员会不时地提醒顾客禁止吸烟，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记者先后走访了网吧、小饭
馆、影城、酒吧等场所了解到，并
不是所有的经营场所都能做到室
内禁烟。在位于东岳大街上的大
唐凯越酒店，记者询问前台接待
人员是否了解室内公共场所禁烟
规定，他表示简单了解过，但一直
没有接到酒店的相关通知。记者
环视一周，也并未发现大厅里有
较为明显的禁烟标识。

“我们的包厢内是可以吸烟
的，要不然顾客玩着多没意思
啊。”位于普照寺路的一家 KTV
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刚
刚出台的这个规定，他表示没有
听说。而在泰安市图书馆内，当记
者拿着烟来回走动三次时，居然
没有工作人员前来制止。

困境
利益面前，

禁烟有时被忽视

“虽然我们采取了很多措
施禁烟，但想全面禁止还是有
一定难度的。因为对于服务行
业来说，顾客是至上的，多次劝
阻顾客难免让他们有厌烦感，
从而给我们的经营带来不利。”
赵磊说，有时和利益权衡比较，
禁烟还是放在后面的。

面临同样窘境的还有很多
从事其他服务业的经营者们。
华泰大酒店大堂副理告诉记
者，在大厅和走廊一些公共场
所，提示顾客禁止吸烟还是可

以的，但是做到包厢里也禁止
却是有很大难度。“很多男士就
餐时，难免会想起抽根烟来排
解压力，而且酒过三巡，在饭桌
上让烟、抽烟还能增强相互之
间的感情。如果我们的服务员
反 复 劝 说 ，也 是 很 不 合 事 宜
的。”这名大堂副理说。

“我们这样的小菜馆到不
了全面禁烟的层次，而且也从
来没有采取过措施，客人吃饭
要么在大厅，要么在包间，每次
都是烟雾缭绕的，大家习惯了

也都不在乎了。”位于乐园小区
附近的一家餐馆工作人员说。

在泰安汽车站候车室外，
记者看到车站工作人员正在清
扫烟民扔在地上的烟头。“由于
室内禁止乘客吸烟，有时候一
些乘客‘烟瘾’上来了，便到候
车厅外面去吸烟，无意间还是
会带到室内，监管一旦疏忽，还
是不利于室内场所全面禁烟。”
工作人员无奈地说，毕竟车站
人力有限，不可能对乘客进行
全面监控。

意识
全面禁烟，

单靠宣传还不够

“再次强调‘室内公共场所禁
止吸烟’，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对禁
烟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但并不
能保证真能做到全面禁烟。”泰山
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
师、副教授孟玲说，虽然医院里到
处都有禁止吸烟的提示牌和宣传
板，但还是没有解决市民进出医
院时吸烟的行为，因此劝阻的形
式还是不能起到“药到病除”的
效果。

孟玲表示，为了让禁烟效果
更加明显，她认为政府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采取强硬一点的措施，
比如罚款、警告等。“就像解决酒

驾问题一样，在经历了罚款、扣
分、入刑等程序后，不也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吗？如果监管部门对
于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市民给予
一定程度的警告、罚款等，相信
很多人都会重视这个问题的。”
同时，作为医院呼吸科的工作人
员，孟玲站在健康的角度上认
为，很有必要让吸烟的市民了解
吸烟的危害，不断组织各种展览
或活动，加强行之有效的宣传，
让烟民从主观上提高对吸烟的
认识，从而做到自觉戒烟。

泰安市中心医院门诊部主
任董和桂告诉记者，医院成立戒

烟门诊已经半年多，但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运作并不是很乐观，很
少有市民主动到医院来戒烟。

“主要是一个意识问题，现在很
多人还是觉得吸烟在短期内对
身体的危害并不是很大。”董和
桂说，现在虽然医院里禁止吸
烟，但还是能偶尔看到患者在病
房或者厕所里吸烟，甚至医生也
在医院里吸烟。

董和桂不避讳地说，现在虽
然一些公共场所贴出禁止吸烟的
标识，但宣传力度还是不够。要想
室内公共场所真正禁烟，必须要
加大宣传，增强市民禁烟的意识。

2010 年 10 月 8 日，泰政办发〔2010〕93 号
《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城乡整洁健康
泰安行动方案的通知》，其中目标任务第 8 条：开
展无烟单位创建活动。无烟单位所占比例 3 年间
分别达到 10%、20%、30%。2010 年，60% 的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达到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2011 年力争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医疗卫生机构、
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校及托幼机构率先成为无
烟场所；候车厅、售票厅等公共场所全部达到室
内无烟；城市建成区内无烟草广告。”

2010 年 10 月 22 日，泰安市在市中心医院
召开全市无烟医疗卫生系统启动会议。会议进行
了“拒绝烟草，关爱生命，携手共建无烟医疗卫生
系统”签名活动，下发了《泰安市医疗卫生系统禁
烟实施方案》，市中心医院向全市医务工作者发
起禁烟倡议。

2011 年 4 月 20 日开始，山东农业大学、山东
科技大学等省直驻泰安高校开始实行校园内全面
禁烟，戒烟对象为全体师生，如违反规定，教师将
被处以罚款，学生将失去年终评优评先的资格，学
生干部被免职，学生党员还会被处以党内处分。

自 5 月 1 日起，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醉驾入刑、禁用面粉增白剂、商品房明码标价等一批
新规开始正式实施。这些新政策关乎民生，将会对百姓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报今日起推出

《新政深调查》栏目，对新政策的实施展开调查，探究它们的落实情况和对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今
日推出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调查。

泰安市戒烟逐步开展

丽景广场酒店为
了推广无烟行为，把
其中一个楼层设成了

“无烟楼层”。
本报记者 李芳

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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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场所包括饭馆、酒吧、公园等

相关链接

A

B


